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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97號8樓

電話：02-2704-9805轉62分機

傳真：02-2754-5799
表PR-S-0102.1

	學生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就讀學校
	
	科系
	
	年級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學業成績
	年級上學期
	
	操行成績
	年級上學期
	

	
	年級下學期
	
	
	年級下學期
	

	主修總分
	年級上學期
	
	主修平均


	年級上學期
	

	
	年級下學期
	
	
	年級下學期
	

	備註
	檢附資料及證件：

1.社會救助戶證明書、低收入戶證明卡或全戶年收入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完稅證明書。

2.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【每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需達八十分（含）以上】申請人請自行於成績單上勾選主修科目，並於申請書上填寫計算各年級主修科目分數之總分及平均分數(未列出者不予評分)。

3.學生證影本。

4.二千字以內自傳（請用A4紙繕打，橫書橫印）。

5.在校表現證明文件影本。

6.申請書（前五項資料文件請依序裝訂於本申請書後）。


財團法人中技社九十五年度勵學獎學金申請書



　　　　 　  　　　申請財團法人中技社勵學獎學金推薦表

（校      名）
	推薦

序號
	姓名
	系別
	學業成績
(上、下學期)
	操行成績
(上、下學期)

	1
	
	
	一年級
	
	
	一年級
	
	

	
	
	
	二年級
	
	
	二年級
	
	

	
	
	
	三年級
	
	
	三年級
	
	

	2
	
	
	一年級
	
	
	一年級
	
	

	
	
	
	二年級
	
	
	二年級
	
	

	
	
	
	三年級
	
	
	三年級
	
	

	3
	
	
	一年級
	
	
	一年級
	
	

	
	
	
	二年級
	
	
	二年級
	
	

	
	
	
	三年級
	
	
	三年級
	
	

	備註：1.學業、操行成績欄僅需填寫前一學年(例：二年級生填寫一年級學業、操行成績)

2.請各校依學生個別狀況詳實填寫，推薦人數最多不得超過三名，並排定優先順序。



承辦單位　　    　　　　 承辦人　　 　　　　

主管簽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簽　章
註：本申請書由申請學生填寫





財團法人中技社


九十五年度


勵學獎學金申請資料








註：本推薦表由學校承辦單位填寫





：





：





聯絡電話：(  )








